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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

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三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

司定期申報資訊之事項

及時限，依下列各款之規

定： 

 

(第一款至第十款略) 

 

十一、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公司債或私募有

價證券者，應於計

畫經申報生效、追

補發行新股經主辦

證券承銷商出具評

估總結意見之日或

私募股款（價款）

收足後，於每季結

束後十日內申報資

金運用情形季報

表。 

(第十二款至第三十四款

略)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

司不定期申報資訊之事

項及時限，依下列各款之

規定： 

 

(第一款至第六款略) 

 

七、辦理現金增資或發行

公司債者，應於申報

生效或追補發行新

股經主辦證券承銷

第三條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

司定期申報資訊之事項

及時限，依下列各款之規

定： 

 

(第一款至第十款略) 

 

十一、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公司債或私募有

價證券者，應於計

畫經申報生效或私

募股款（價款）收

足後於每季結束後

十日內申報資金運

用情形季報表。 

 

 

 

(第十二款至第三十四款

略)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

司不定期申報資訊之事

項及時限，依下列各款之

規定： 

 

(第一款至第六款略) 

 

七、辦理現金增資或發行

公司債者，應於申報

生效後一日內輸入資

金運用計畫之計畫基

本資料、計畫項目及

一、配合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修正上市

公司得採總括申

報 發 行 新 股 制

度，爰修正本條第

一項第十一款，明

定上市公司追補

發行新股經主辦

證券承銷商出具

評估總結意見之

日後，於每季結束

後十日內應申報

資金運用情形季

報表。 

二、上市公司追補發行

新股經主辦證券

承銷商出具評估

總結意見之日後

應於一日內輸入

資金運用計畫之

計畫基本資料、計

畫項目及使用效

益等，並於相關資

料異動之日起二

日內申報，爰修正

第二項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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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出具評估總結意

見之日後一日內輸

入資金運用計畫之

計畫基本資料、計畫

項 目 及 使 用 效 益

等，並於相關資料異

動之日起二日內申

報。 

（以下略） 

使用效益等，並於相

關資料異動之日起二

日內申報。 

（以下略） 

 


